关于进一步规范二手车行业经营行为的通知
各县（区）商务、公安、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各二手车经营主体：
　　为进一步规范二手车流通行业秩序，加强行业监督管理工作，压实属地责任，提高二手车市场主体合法合规经营意识，促进全市二手车流通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的通知》（商办消费函〔2021〕126号）、《商务部等17部门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商消费发〔2022〕92号）等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及时进行市场主体登记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及二手车经营主体要及时进行市场主体登记，明确登记注册住所、经营场所及经营范围等登记备案事项。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依法查处。
　　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及二手车经营主体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要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应当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进行备案而未备案的，由商务主管部门督促备案。
　　二、依法合规经营二手车销售业务
　　（一）做好二手车市场主体备案
　　从事二手车销售的企业，经营范围应当按照登记机关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并按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等规定做好备案。备案企业应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https://ecomp.mofcom.gov.cn）如实填报企业名称、类型、社会信用代码、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营业场所面积、地址、经营范围、企业规模等信息。
　　（二）规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行为
　　交易市场应按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经营管理市场，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完善二手车交易服务流程。交易市场和经销企业在办理二手车交易事宜时，应当查看交易车辆，核对交易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和车辆的相关信息及凭证等，核对内容包括：卖方身份证明信息与机动车登记证书记载的一致；实车机动车号牌、车辆识别代号等信息与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记载的一致；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是否有效等；核对机动车是否为查封、扣押、抵押等车辆；查看机动车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是否有非法改动迹象，是否存在非法拼（组）装、走私、盗抢等嫌疑。二手车交易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三）健全二手车交易档案
　　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完整的二手车交易档案，交易档案应当包括交易双方身份证明、交易合同、交易发票等，除交易发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时限保存外，档案保存期不少于3年。鼓励二手车交易档案电子化。
　　二手车买卖双方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二手车交易手续、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等业务。代理人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委托代理人办理二手车交易手续的，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采用拍摄照片、视频通话等方式核验买卖双方身份，核验过程留存音视频并纳入交易档案。
　　对未按规定核对二手车交易信息、保存交易档案的，商务主管部门采取警示提醒、告诫约谈等方式依法处理。
　　三、依法依规开具发票
　　二手车交易市场及二手车经营主体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广东省二手车交易增值税征收管理办法》和《商务部等17部门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规范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不按相关规定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由主管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造成少征税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四、认真履行二手车交易及转让登记查验职责
　　经销企业和交易市场要切实履行经营主体责任，在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前，认真核实交易双方的身份证件、车辆手续，并主动接入身份核验系统，杜绝假冒伪造他人身份及车辆信息的情况发生，按照“谁开票、谁负责”的原则，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杜绝虚假交易的发生。
　　对未按规定办理二手车交易事宜造成当事人损失的，企业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为非法拼（组）装、走私、盗抢骗等车辆办理交易手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规范经营，加强行业自律
　　各交易市场要认清行业发展形势，履行市场主体责任，主动配合政府做好相关政策宣传工作，优化服务。各二手车经营主体应遵守二手车交易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承担社会责任，及时处理消费纠纷。
　　六、加强监督管理和信息报送
　　（一）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的执法检查力度和频次，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认真核对机动车交易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身份信息、车辆信息、交易信息，并按规定逐车、实时、准确将交易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和通讯方式、交易车辆信息、交易时间等录入管理系统。属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督促已备案的交易市场和经销企业及时报送相关经营交易信息。
　　特此通知。


河源市商务局  河源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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